
山东理工大学 
研究生优秀成果奖奖励实施办法 

研究生函〔2021〕35号 

为进一步激发研究生开展学术与实践工作的积极性，培养研

究生的学术与实践创新能力，总结和推广研究生学术与实习实践

成果，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，结合学校发展实际需要，特制订本

办法。 

第一章 组织管理 

第一条 评选工作学校每年开展一次，采取研究生个人申报、

各研究生培养单位推荐、研究生工作部审查、专家评议、学校研

究确定的程序进行。 

第二条 “山东理工大学研究生优秀成果奖”评选遵循“质量

为本、宁缺毋滥，公平、公正、公开”的原则。评选工作实行回

避制度，评选结果在研究生工作部网站公示。 

第二章 申报范围 

第三条 奖项分为学术学位研究生优秀成果奖、专业学位研究

生优秀成果奖两类。 

第四条 学术学位研究生优秀成果奖第一申请人应是具有我

校学籍的在学学术学位研究生。专业学位研究生优秀成果奖的第

一申请人须为完成实践环节的具有我校学籍的在学专业学位硕士

研究生或工程博士研究生。每项成果的申报者不超过 3 人，指导

教师不超过 2人。 



第五条 申报成果与支撑材料要求： 

1.申报成果：应为第一申请人在研究生学习期间首位以山东

理工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取得的创新成果或专业实践取得的成

果。 

2.支撑材料：主要包括研究工作报告、技术报告，或直接反

映本成果的材料，如著作、论文、调研报告等（著作、论文须为

正式出版或发表）；科技查新报告书；科技成果鉴定书；使用单

位证明书，或经济、社会效益评估证明书、获奖证书、专利证书

等相关资料。 

第三章 评选流程 

第六条 学校发布研究生优秀成果奖评选通知与要求。 

第七条 各研究生培养单位组织研究生申报优秀成果奖。 

第八条 符合申请条件的研究生向所在单位提出申请，填写研

究生优秀成果奖申报书，并提交支撑材料。 

第九条 各研究生培养单位依据评选条件对申请材料进行初

审，确定推荐人员名单，报送相关材料至研究生工作部。 

第十条 研究生工作部汇总各培养单位报送的推荐材料，进行

资格审查。  

第十一条 学校组织专家组评选，确定拟获奖名单并进行 5 个

工作日的公示。公示无异议，报请学校研究后对研究生优秀成果

奖获奖人进行通报表彰。 

第四章 奖  励 



第十二条 山东理工大学研究生优秀成果奖每年评选一次，每

次评选 40项左右，设一、二、三等奖。 

第十三条 学校颁发奖励证书和奖金，奖金额度分别为一等奖

3000元，二等奖 2000元，三等奖 1000元。 

第五章 附  则 

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研究生工作部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。原《山东理工大学专业

学位硕士研究生实习实践优秀成果获得者评选办法》（研究生函

〔2017〕7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
